
委       託       書 

本人(委託人)茲委託             (受委託人)代行下列權限：

關於本人名義應具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用地，

座落苗栗縣       鄉(鎮、市)      段     小段        地號

等    筆土地之地價補償、建築改良物補償、農林作物補償、建物

自動拆遷獎勵金、人口傢俱搬遷費、墳墓遷移補償費等價款事項。 

   

 

 

委託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      址： 

電   話： 

 

受委託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      址： 

電   話： 

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
